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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开展2020年度省校级人才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各教学院部：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度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育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2020年度安徽省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育项目共有3类，分别是高校学科（专业）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项目，立项限额2名；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外访学研修项目，立项限额5名；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，立项限额6名。同时，2020年度阜阳师范大学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立项限额15名。
以上项目，申报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进行申报，不得多头申报；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不得申报校级人才项目，已经获得校级人才项目的，不得再次申报同类项目；已经获得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育资助项目的，不得再次申报同类项目和校级人才项目；其中，已经获得高校学科（专业）拔尖人才项目的，不得再次申报相关项目。如违反以上申报原则，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，不予受理。
获得2020年度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外访学研修项目的，必须在立项1年内赴国内外高校完成访学任务，否则学校将撤销立项项目。
请各教学院部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积极申报，申报人需填写所申报项目的申请表和汇总表，提供相应的附件材料，上报WORD版和PDF版（WORD版包括完整的申报表和附件材料；PDF版不能出现申报人个人信息，请将申报表和附件材料扫描成一个PDF文档；按“二级学院名+姓名+申报项目”的格式命名）。相关材料内容与格式请按附件申报工作指南要求准备。
申报材料由各教学院部统一汇总后报送，不接受个人单独报送。报送时间：2020年1月18日，报送方式：电子政务个人助理的“点对点信息发送”。联系人：吕秋颍，联系电话：0558-2596254。
 
附：1.2020年省校级人才项目立项工作申报指南、相关
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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